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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房征收补偿中同住人的认定
□上海通乾律师事务所 武慧琳 朱慧

2011 年 10 月 19 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并实施 《上海市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 》 （以下简称 “实施细

则”）。 随着该细则的实施， 早年公房征收 “按在册户籍人数作为

补偿计算依据” 的原则已经被 “按建筑面积作为补偿计算依据”

原则所替代。

而根据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和第五十一条， 被征收居住房屋

的公有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 产权调换房屋归公有房屋

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 其中， 公房承租人一般比较明确，

而对于哪些人属于 “共同居住人”， 实践中往往引发矛盾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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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共同居住人

公有房屋的承租人可以根据租

用公房凭证的登记记载来确定， 而

共同居住人却没有这样一份“凭

证” 可依。 因此， 上海城镇公有居

住房屋征收补偿案件的争议焦点大

部分涉及共同居住人的认定问题。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公有房屋

的共同居住人是“作出房屋征收决

定时， 在被征收房屋处具有常住户

口， 并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 （特

殊情况除外）， 且本市无其他住房

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

人”。

结合 2004 年 《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款分割

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以下

简称 “问题解答”） 和 2020 年 《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征收补

偿利益分割民事纠纷研讨会会议纪

要》 （以下简称 “会议纪要”）， 已

知司法实践中有如下较为明确的倾

向性意见。

1.本市无其他住房

为鼓励居住困难的人通过自己

努力改善居住条件， “其他住房”

限定为福利性质的房屋 （包括原承

租的公有住房、 计划经济下分配的

福利房、 自己部分出资的福利房、

按公房出售政策购买的产权房等），

在本市他处购买的商品房不属于

“他处有房”。

另外， 职工向用人单位承租的

职工宿舍因为一般不办理公房调配

手续也没有取得公房租赁凭证， 并

非基于福利分房形成的公有住房租

赁关系， 因此不属于“他处有房”；

在本市他处因私有房屋征收而分得

的安置房原则上也不属于“他处有

房”， 但在私房征收中享受过托底

保障等福利性政策的除外； 未成年

时曾与父母共同受配的公房原则上

不属于“他处有房”， 因为未成年

时并非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获得住

房福利而是随附于父母的居住利

益， 不影响其成年后所获得公房在

征收时同住人的认定。

2.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

“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 是

指在他处房屋内人均居住面积不足

法定最低标准的情况。 这里所指的

“他处房屋” 的性质， 如前所述，

仅限于福利性质取得的房屋， 包括

原承租的公有住房、 计划经济下分

配的福利房、 自己部分出资的福利

房， 房款的一半以上系用单位的补

贴所购买的商品房， 公房被拆迁后

所得的安置房 （包括自己少部分出

资的产权安置房）， 以及按公房出

售政策购买的产权房等。

法定最低标准面积的认定， 则

按照房屋调配当时的公房政策所规

定“居住困难” 的面积标准。

3.不需要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

上的特殊情况

问题解答中明确的“不需要实

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的特殊情况”

是： 具有本市常住户口， 至拆迁许

可证核发之日， 因结婚而在被拆迁

公有住房内居住的， 即使居住未满

一年， 也视为同住人。 但其在该处

取得拆迁补偿款后， 一般无权再主

张本市其他公房拆迁补偿款的份

额。

4.其他例外情况

（1） 空挂户口人员

“空挂户口” 顾名思义， 就是

仅户口在公有房屋而没有在内实际

居住过。 空挂户口人员并非公有住

房的承租人或者同住人， 在被征收

房屋既无产权利益， 亦无居住利

益， 一般不属于征收补偿安置对

象， 原则上不能分得安置房， 除非

征收单位出具加盖公章的情况说

明， 证明在征收补偿安置时确实基

于户籍因素考虑过该部分人员利益

的， 则可以参考因人口因素而增加

的补偿价值酌定适当给予货币补

偿。

（2） 其他不能被视作共同居

住人的情形

将本来享有的他处公有住房权

利 （前述住房困难的情况除外） 予

以处分， 居住在被拆公有居住房屋

的； 或是获得单位购房补贴款后已

有能力购房而不购房， 仍居住在被

拆公有居住房屋的共同居住人； 或

是已在本市他处公有房屋拆迁中取

得货币补偿款的共同居住人， 或是

承租人或共同居住人基于帮助性质

允许在公房内居住的他人未成年子

女 （除非有证据证明居住权并非基

于他人的帮助而取得）， 这些都将

被认定不符合共同居住人条件。

（3） 其他可被视为共同居住

人的情形

一般情况下， 在本市无常住户

口， 至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 因结

婚而在被拆迁公有住房内居住满五

年的； 或是在被拆迁公有居住房屋

处有本市常住户口， 因家庭矛盾、

居住困难等原因在外借房居住， 他

处也未取得福利性房屋的； 或是房

屋拆迁时， 因在服兵役、 读大学、

服刑等原因， 户籍被迁出被拆公有

居住房屋， 且在本市他处也没有福

利性房屋的， 都将被认定符合共同

居住人条件。

常见争议问题

虽然前述规则已覆盖诸多共同

居住人身份认定争议， 但司法实践

中仍有不少争议问题存在。

1.因婚姻关系被认定为共同居

住人

按前述现行规则， 因婚姻关系

被认定为同住人的情况有两种， 第

一种是具有本市常住户口， 至拆迁

许可证核发之日， 因结婚而在被拆

迁公有住房内居住的， 即使居住未

满一年， 也视为同住人； 第二种是

一般情况下， 在本市无常住户口，

至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 因结婚而

在被拆迁公有住房内居住满五年

的。

也就是说， 公有住房承租人或

共同居住人的配偶， 因婚姻关系将

户口迁入该房屋处并居住， 其就能

取得共同居住人的身份， 享受征收

利益； 只要居住满五年， 即使户口

没有迁入该房屋处也能取得共同居

住人的身份， 享受征收利益。

正因为这样， 在司法实践中出

现了不少争议， 例如其他共同居住

人认为某个共同居住人的配偶不符

合共同居住人条件， 主张其不能享

受征收利益； 又例如离婚后一方认

为另一方已经搬出房屋， 不再符合

共同居住人条件， 主张其不能享受

征收利益。

（1） 共同居住人的配偶究竟

是否符合共同居住人条件， 主要看

该配偶能否尽到举证义务来证明自

己的实际居住情况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在

（2020） 沪 0101 民初 12495 号案件

中认定， 肖某是被征收房屋的共同

居住人， 肖某的配偶许某虽然具有

本市常住户口， 但未有证据证明其

在被征收房屋实际居住， 故不符合

同住人条件。

由此可见， 对于共有房屋共同

居住人的配偶究竟是否符合共同居

住人条件， 举证责任在配偶方。 如

能证明因结婚实际在被征收房屋居

住， 且户籍在内的， 即使居住未满

一年， 仍视为共同居住人； 户籍不

在内的， 居住满五年也可视为共同

居住人。

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

与返沪知青一起将户口迁入被征收

房屋的返沪知青配偶。 如果返沪知

青的配偶在户籍迁入后实际在被征

收房屋居住， 那么当然可以适用前

述规则， 但如果没有实际居住， 是

否符合共同居住人条件呢？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在

（2021） 沪 0101 民初 3782 号案件

中认定， 赵某一和杨某作为知青及

知青配偶按政策户籍迁入并取得承

租人同意， 享有居住权， 系同住

人。

从该判决可见， 与返沪知青一

起将户籍迁入被征收房屋的返沪知

青配偶， 举证重点在于其将户籍迁

入是否基于知青政策以及是否取得

了承租人同意， 如能证明， 则即使

没有在内居住， 也有可能被认定符

合共同居住人条件。

（2） 离婚后仍能继续以共同

居住人身份享受征收利益的情形

前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在

（2021） 沪 0101 民初 3782 号案件

中认定， 费某自与被征收房屋共同

居住人赵某三结婚并将户籍迁入被

征收房屋后， 实际居住一年以上，

他处无房， 符合同住人条件， 其与

赵某三离婚时， 赵某三保证费某在

被征收房屋继续居住的权利， 故费

某即使离婚后未实际居住但户籍仍

在册， 不丧失同住人身份。

从该判决可见， 因婚姻关系取

得共同居住人身份后， 即使在征收

发生前已经离婚且不再在内居住，

只要没有丧失居住权， 仍能够继续

以共同居住人的身份在发生征收时

享受征收利益。 当然， 享受征收利

益并不意味着平分征收利益。

2.户籍迁出后又迁回被认定为

共同居住人

有的被征收房屋户籍在册人员

曾经将户籍迁出过被征收房屋后又

迁回， 司法实践中其他共同居住人

对此类人员， 特别是户籍迁回后没

有居住过的人员， 往往会提出其不

符合共同居住人的条件， 认为其不

能享受征收利益。

对于此类将户籍迁出后又迁回

被征收房屋的人员， 我们认为应当

区分其将户籍迁回被征收房屋的原

因来讨论。

（1） 因知青政策迁回

对于因知青政策迁回的情况，

只要不存在其他不能被视为共同居

住人的情形， 无论其将户籍迁回被

征收房屋后有无实际居住， 都应认

定其属于被征收房屋的共同居住

人。 至于此类人员当时迁出户籍以

及此后迁回户籍的具体情形及原

因， 在其他共同居住人有异议的情

况下， 举证责任应由其自己来承

担， 具体来说应分为两部分举证：

第一部分是举证证明自己是因

知青政策将户籍迁出的。 作为知青

本人， 可以通过到所在地档案局调

取相关证明材料， 也可以到所在地派

出所调取迁出户籍时的历史户籍档

案， 以此证明自己是因知青政策将户

籍迁出的， 同时还能证明其在迁出前

实际于被征收房屋中居住生活。

第二部分是举证证明自己是因知

青政策将户籍迁回的。 实践中， 按知

青政策回沪一般又有两种情况。 第一

种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按知青政

策回沪的，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21） 沪 02 民终 3148 号案件中，

薄某因知青政策迁回户籍就是经上海

市南市区知青科审批的， 故有 1989

年 10月 27日的 《外省插队知青照顾

回沪审批表》 可查。 第二种则是退休

后按知青政策回沪的， 其依据是 《上

海市公安局关于执行本市投靠类户口

迁移政策的若干规定》。 上海市黄浦

区人民法院在 （2019） 沪 0101 民初

22226 号案件中认定苏某户口系知青

退休后迁入涉案房屋， 迁入亦符合政

策规定， 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 据

此， 当事人可以通过到所在地派出所

调取户籍迁入时的审批表等以证明迁

回的原因。

（2） 因非知青政策迁回

区别于因知青政策迁回人员无论

其将户籍迁回后有无实际居住， 都应

认定属于被征收房屋的共同居住人，

如果是因非知青政策迁出、 迁回户

籍， 则仍应遵从户籍迁入后实际居住

满一年的条件。

前述 （2021） 沪 0101 民初 3782

号案件中， 法院认为于某在父母离婚

后跟随父亲共同生活将户籍迁出被征

收房屋， 虽其户籍于 2000 年迁回到

被征收房屋， 但未有证据证明其成年

后在被征收房屋持续居住一年以上，

故不符合共同居住人条件。

由此可见， 假设非因知青政策将

户籍迁出被征收房屋后又迁回的， 如

果无法证明在户籍迁回后实际在内连

续居住满一年的， 则很有可能将被认

定为不符合共同居住人条件。

综上， 在上海城镇公有居住房屋

征收中， 共同居住人之身份的认定直

接涉及利益的分配问题， 在实践中因

同住人身份认定问题发生争议的并不

少见。 以上是我们在办案过程中的一

点研究总结与思考， 希望更多当事人

能够了解法律和司法实践确定的认定

规则， 依据相关规则来化解纠纷。

告 示
顾野郎于2021年8月4日在

上海市去世， 生前留有编号为

（2017） 沪浦证字第9805号公证

遗嘱，表示将上海市浦东新区洪

山路237弄20支弄10号304室房

产中其名下的产权部分在去世

后留给儿子顾国忠继承。 顾野郎

的法定继承人如有异议，请在告

示刊登之日起六十日内与上海

市浦东新区公证处联系。

公证员：孙龙平

电 话：58396060*206


